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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願景

台灣可以更好，台灣可以是兼顧環境保護、經濟發展與社會正義的美麗家園。我

們的政策願景是讓台灣擁有：

• 1. 前瞻而正義的環境政策

• 2. 循環而多樣的自然生態

• 3. 再生而節能的低碳家園

• 4. 潔淨而健康的生活環境

• 5. 優質而幸福的社會氛圍 

我們的理念

• 1. 不僅提出前瞻的環保政策，還要求國家的政策環保

• 2. 考量環境涵容與復育能力，務實擬定國土保育政策

• 3. 掌握國際環保公約發展趨勢，提昇台灣綠色競爭力

• 4. 落實資訊公開與公民參與，建立互信實踐環境正義

• 5. 一切從基本面做起，營造潔淨衛生的優質生活環境 

我們的主張



基於上述基本理念，我們對於環境政策有六大項具體的主張：

• 1. 國土復育：進行台灣國土復育總體檢，落實中長程的國土規劃

• 2. 節能減碳：積極因應全球暖化議題，建構台灣的永續能源策略

• 3. 資源循環：推動資源妥善利用，打造資源循環的永續生態社區

• 4. 產業永續：能源、資源限制的永續產業政策與整合式污染管制

• 5. 制度永續：以前瞻的眼光與規劃，建立將國家導向永續的制度

• 6. 紮根教育：落實環境教育環境衛生，以優質環境提昇台灣認同

主要政策如下：

1. 推動國土復育，永續台灣發展

• (1)成立「環境資源部」，因應國土保育與全球暖化問題；進行「國土復育總

體檢」，檢討復育國內沿海及高山地區的國土破壞。

• (2)推動國土(國土計畫、國土復育、海岸保護、地質保育)立法及環境信託法

規與配套措施；千米以上山區不闢建歩道以外的新道路，落實國土保安

管理，重視森林保護與水土保持，勤查重罰國土違法使用情況，有效防

治天然災變。

• (3)研訂「國家永續發展法」，落實執行政府政策環境影響評估，定期邀請

相關機關、學者、非政府組織與民眾召開環保共識會議。

• (4)推動「復育與加值」並行規劃，輔導管理海岸山林產業活動，例如建立

山林有機無毒植栽產業許可與產品認證制度，藉嚴格水土保持檢視，篩

選適當的種植環境，兼顧國土保育與民眾食的健康。

• (5)推動兼顧國土復育與社區轉型的工作，以 4年 500億協助原住民重建

家園，推廣原住民傳統上與生態共榮的倫理，進行國土復育。



• (6)建構全國萬里步道、西部濱海綠色廊道，在中南部至少設三個平地森林

遊樂區，結合當地農村再生計畫，創造休閒生態旅遊商機。

2. 研訂減碳目標，善用市場機制

• (1)加速訂定「溫室氣體減量法」。

• (2)國際協商共識未達成前，先行規劃推動全國的 CO2排放減量，於 2016

年至 2020年間回到 2008年排放量；於 2025年回到 2000年排放量；於

2050年回到 2000年排放量的 50%，作為減量目標。

• (3)建立公平有效率及開放的能源市場，使能源市場逐步自由化。

• (4)規劃碳權交易，鼓勵企業於國內外應用造林植草及其它減碳措施，降

低減碳成本。

• (5)促進能源多元化，提高低碳能源比重，發電策略積極朝低碳能源超過

50％方向推動。

3. 動員全民節能，邁向零碳城市

• (1)未來八年以每年提高能源效率 2％為目標。

• (2)推動全國低碳節能運動，落實機關學校企業及社區減碳及節能教育宣

導。

• (3)提高冷凍空調等電器及車輛能源效率，訂定有節能誘因的電價、水價及

油價，促進節能與效率提升。

• (4)獎勵「低碳節能綠建築」，公部門特定區域及重大開發案建築，須符合

綠建築規定。

• (5)規劃「零碳綠建築」的里程碑。

4. 實施能源稅制，經社環保三贏

• (1)適時實施能源稅，反應溫室氣體排放的社會成本。



• (2)政府增加的收入作為(a)提高所得稅最低扣除額；(b)取消汽車及水泥以

外所有的貨物稅、娛樂稅、印花稅、及汽車燃料使用費；(c)對低收 入戶給

予能源津貼；(d)分擔企業對其員工的社會福利支出；(e)提供新能源研發

經費的財源，以促成環保節能、經濟發展與社會公義的三贏目標。

5. 設置減碳基金，發展綠能產業

• (1)積極推動「再生能源法」及再生能源產業(例如太陽光電、風力發電、造林

植草等生質能源、分散式整合供電)、節能產業(例如 LED照明、電源管理

IC、油電混合車)、及節能服務產業(ESCO)的發展。

• (2)政府設置減碳節能基金(綠能基金)，獎勵研究發展與節能產品的推廣，

並透過技術移轉，提昇產業競爭力。

• (3)政府能源相關研究經費 4年內由每年 50億元倍增至 100億元。

6. 建構綠色路網，推廣低碳運輸

• (1)建設大眾運輸網(含輕軌運輸)、公車專用道、腳踏車道等「綠色交通網」。

• (2)推廣步行、腳踏車、手推車及大眾運輸等生態移行(eco-moblity)，採取措

施逐步限制個人耗能運具運量。

• (3)補助加氣站建設及車輛改裝，推廣計程車、公務車、汽油車、柴油客貨車

改用液化石油氣及天然氣，並降低油電混合車稅賦。

•

• (4)加強研發油電混合、氫燃料及空氣動力車輛與設施，提高交通工具能源

效率與減碳率。

7. 綠色設計生產，落實產業永續

• (1)對台灣高耗能、高污染工業及未來中長程能源與水資源的發展規劃，進

行整合性評估。

• (2)具爭議性的環境與發展議題，落實聽證制度，使台灣有限資源的使用

及產業政策，符合環境正義。



• (3)宣導鼓勵企業綠色設計、生產與服務的研發與推廣，防制環境荷爾蒙產

品。

• (4)推動生態化環保科技園區，既有工業園區生態化，建立綠色產業供應

鏈，降低環境成本。

• (5)推動「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立法，輔導相關產業發展，並與減碳節能

的需求整合。

8. 加速河川整治，推動節約用水

• (1)汰換老舊自來水幹管，使自來水漏水率降至 10%以下，逐步實現自來

水生飲的目標。

• (2)推動節約用水，推廣再利用的中水系統，使全國平均之人均用水量，

降至每日 250公升以下。

• (3)加速建設污水下水道系統，每年投入 300億元，年增建設率 3%。

• (4)整治河川，包括淡水河、愛河、濁水溪、急水溪、鹽水溪、二仁溪、南崁溪、

老街溪、新虎尾溪等中度及嚴重污染長度合計 50％以上的河川列為優先

整治對象，八年內使其不缺氧、不發臭及水岸活化。

9. 零廢棄全回收，資源循環社會

• (1)未來八年台灣垃圾量較歷史最高減 70％、資源回收再利用率達 60％為

目標，邁向「零廢棄、全回收」的資源循環社會。

• (2)持續建構廢棄物減量回收誘因體系，擴大企業責任延伸制度。

• (3)成立回收再利用的跨部會組織，進行建材與工程再利用的規範建制試

辦計畫。

• (4)推動北、中、南部填埋剩餘土石方的國土再生計畫。

• (5)全台焚化爐逐步轉型為造林植草及農業剩餘資材氣化發電的地區生質

能源中心。



10. 紮根環境教育，愛家園顧台灣

• (1)推動訂定「環境教育法」及「環境信託、全民守護家園」運動。

• (2)強化大學「永續校園」教育及國際合作、建立大學與中小學永續教育伙伴

關係。

• (3)成立市容與環境衛生管理的政府專責機構，推動社區 5S(整理、整頓、清

掃、清潔及教養)運動。

• (4)推動「物業管理條例」立法，落實物業業主及物業管理人員與物業管理

企業的制度化作業服務關係，從基層發揮推動永續社區發展的關鍵角色

與功能。

•

• (5)培訓環保志義工以及社區、企業、機關與學校的物業管理人員，傳授社

區環境認養動員，學習室內環境及空氣品質管理及社區生活與環境關懷

照顧技巧，宣導健康、永續、綠色消費與生活的社區文化與公民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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